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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估 价 委 托 人 函 

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 

受贵方委托，本公司对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审理申请执行人萍乡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贺建明、萍乡市鸿明实业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涉及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恒通花园 33 栋一套住宅

及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安源大道梨子坡国际汽车城第二栋九处非住宅共十处

房地产价值评估，为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执行该案提供房地产价值参考。 

我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遵循估价

原则，按照估价工作程序，依据贵方提供的相关资料，此次评估选用适宜的

评估方法，通过综合分析影响房地产价格因素，进行认真测算，确定估价对

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5 月 26 日满足全部假设和限制条件下的市场价值为

535.71万元，人民币大写：伍佰叁拾伍万柒仟壹佰元整，具体详见《估价结

果一览表》。 

特别提示： 

1. 本报告仅限于估价委托人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萍乡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贺建明、萍乡市鸿明实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使

用，不作他用。 

2. 本估价报告的全文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报告使用者请详细查阅本报告的估价

师声明、估价的假设与限制条件、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以对本报告有一个全面正确的了

解。 

 

                        江西地源土地房地产评估规划测绘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甘志强 

                              二 0二 0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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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一览表 

表 1 

序

号 
项目名称 坐落 产权证号 

产权

人 
楼层 

建筑面

积(㎡) 

评估单价

(元/㎡) 

评估总价

(万元) 

备

注 

1 
恒通花园 33

栋 

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工

业大道恒通花园 33栋 

萍房权证开字第

2009001562号 

贺建

明 

3/13 183.17 6585 120.62  - 

2 

梨子坡国际

汽车城第二

栋 A2121 

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安

源大道梨子坡国际汽车

城第二栋 A2121 

萍房权证开字第

2012000353号 
1/3 62.07 11900 73.86  - 

3 

梨子坡国际

汽车城第二

栋 A2122 

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安

源大道梨子坡国际汽车

城第二栋 A2122 

萍房权证开字第

2012000352号 
1/3 62.07 11900 73.86  - 

4 

梨子坡国际

汽车城第二

栋 A2123 

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安

源大道梨子坡国际汽车

城第二栋 A2123 

萍房权证开字第

2012000351号 
1/3 62.07 11900 73.86  - 

5 

梨子坡国际

汽车城第二

栋 A2125 

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安

源大道梨子坡国际汽车

城第二栋 A2125 

萍房权证开字第

2012000349号 
1/3 62.07 11900 73.86  - 

6 

梨子坡国际

汽车城第二

栋管理间 2 

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安

源大道梨子坡国际汽车

城第二栋管理间 2 

萍房权证开字第

2012000387号 
1/3 32.07 6645 21.31  - 

7 

梨子坡国际

汽车城第二

栋管理间 3 

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安

源大道梨子坡国际汽车

城第二栋管理间 3 

萍房权证开字第

2012000388号 
1/3 32.07 6645 21.31  - 

8 

梨子坡国际

汽车城第二

栋 B2117 

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安

源大道梨子坡国际汽车

城第二栋 B2117 

萍房权证开字第

2012000350号 
1/3 47.91 5331 25.54  - 

9 

梨子坡国际

汽车城第二

栋 B2118 

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安

源大道梨子坡国际汽车

城第二栋 B2118 

萍房权证开字第

2012000348号 
1/3 47.91 5331 25.54  - 

10 

梨子坡国际

汽车城第二

栋 J211 

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安

源大道梨子坡国际汽车

城第二栋 J211 

萍房权证开字第

2012000347号 
1/3 64.59 4017 25.95  - 

合

计 
- - - - - 656 - 535.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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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价 师 声 明 

 

  我们郑重声明： 

    1、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

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

限制。 

3、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

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

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基本

术语标准》(GB/T50899－2013)和《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的

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报告。 

5、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对本估价报告的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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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1、本次估价所依据的估价对象权属、面积、用途等资料，以委托估价人

提供的资料为准，若提供的资料失实或有任何隐匿，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2、我们已对本评估报告中的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勘查，但我们对估价对

象的现场勘察仅限于其外观和使用状况，对被遮盖、未暴露及难以接触到的

部分，依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估。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

患且无相应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我们不承担对估价对象建筑

结构质量进行调查的责任。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估价对象无不未定事项，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被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查封，本次评估未考虑估

价对象抵押、租赁、查封等对评估价格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估价对象无不相一致事项，无不相一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本次估价无依据不足事项，无依据不足假设。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价值时点后，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估价对象的质量及价格标准发生变

化，并对估价对象估价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不能直接使用本估价结论。 

（2）本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委托方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

用途。未经本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同意，估价报告不得向委托人、申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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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执行人及报告审查部门以外的单位及个人提供，凡因使用估价报告不

当而引起的后果，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3）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其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报告

解释权为本评估机构所有。 

（4）本次估价结果受价值时点的限制，且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自估价报

告出具之日 2020年 6月 22日起为壹年。若报告使用期限内，房地产市场、

建筑市场或估价对象自身状况发生重大变化，估价结果也需做相应调整或委

托估价机构重新估价。 

7、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报告估价结果没有考虑快速变现、税费转嫁等特殊的交易方式

对房地产估价的影响。 

（2）本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

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因此，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

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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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价 结 果 报 告 

一、估价委托人 

委托方：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估价机构：江西地源土地房地产评估规划测绘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376号 

法定代表人：甘志强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716545145M 

资质级别：壹级 

证书编号：赣建房评字 59号 

联 系 人：谢泽仪 

联系电话：（0791）82177811 

三、估价目的 

为委托方审理申请执行人萍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贺

建明、萍乡市鸿明实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涉及的房地产提供价

值参考。 

四、估价对象 

1、估价对象概况 

估价对象 1为位于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恒通花园 33栋，建筑面

积为 259.74平方米，房屋用途为住宅，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所有权人为贺建明；估价对象 2-10为位于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安源大道

梨子坡国际汽车城第二栋，建筑总面积为 472.83平方米，房屋用途为非住宅，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人为贺建明。 

2、土地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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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估价师现场查勘，估价对象 1 所在土地位于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工

业大道恒通花园 33栋，所在楼盘为恒通花园，四至为东至新城润达国樾府、

南至武功山大道、西至安源北大道、北至空地，土地形状较规则，土地开发

程度为红线外“六通”（指通路、通电、供水、排水、通气、通讯），红线

内“六通一平”（指通路、通电、供水、排水、通气、通讯及场地平整）。 

估价对象 2-10 所在土地位于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安源大道梨子坡国际

汽车城第二栋，所在物业为梨子坡国际汽车城，四至为东至金旺小区、南至

螺头拗小区、西至萍乡火车站货运大楼、北至武功山大道，土地形状较规则，

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六通”（指通路、通电、供水、排水、通气、通讯），

红线内“六通一平”（指通路、通电、供水、排水、通气、通讯及场地平整）。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估价对象产权证编号、权利人、

坐落、用途、分摊土地面积、使用期限等详见表 2。 

土地权益状况一览表 
表 2 

序

号 

估价对象名

称 
产权证编号 

权利

人 
坐落 用途 

分摊土

地面积

（平方

米） 

权利

性质 
使用期限 

设定土

地使用

年限

（年） 

1 
恒通花园 33

栋 

萍国用（2009）

第 70301号 

贺建

明 

开发区工业大

道 
住宅 14.09 出让 

2074-11-22

（终止日期） 
54.5 

2 

梨子坡国际

汽车城第二

栋 A2121 

萍国用（2012）

第 102390号 

贺建

明 

开发区安源大

道南侧梨子坡 
综合 19.39 出让 

2053-5-27

（终止日期） 
33 

3 

梨子坡国际

汽车城第二

栋 A2122 

萍国用（2012）

第 102391号 

贺建

明 

开发区安源大

道南侧梨子坡 
综合 19.39 出让 

2053-5-27

（终止日期） 
33 

4 

梨子坡国际

汽车城第二

栋 A2123 

萍国用（2012）

第 102392号 

贺建

明 

开发区安源大

道南侧梨子坡 
综合 19.39 出让 

2053-5-27

（终止日期） 
33 

5 

梨子坡国际

汽车城第二

栋 A2125 

萍国用（2012）

第 102393号 

贺建

明 

开发区安源大

道南侧梨子坡 
综合 19.39 出让 

2053-5-27

（终止日期） 
33 

6 

梨子坡国际

汽车城第二

栋管理间 2 

萍国用（2012）

第 102388号 

贺建

明 

开发区安源大

道南侧梨子坡 
综合 9.29 出让 

2053-5-27

（终止日期） 
33 

7 

梨子坡国际

汽车城第二

栋管理间 3 

萍国用（2012）

第 102389号 

贺建

明 

开发区安源大

道南侧梨子坡 
综合 9.25 出让 

2053-5-27

（终止日期） 
33 

8 
梨子坡国际

汽车城第二

萍国用（2012）

第 102394号 

贺建

明 

开发区安源大

道南侧梨子坡 
综合 14.97 出让 

2053-5-27

（终止日期）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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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 B2117 

9 

梨子坡国际

汽车城第二

栋 B2118 

萍国用（2012）

第 102395号 

贺建

明 

开发区安源大

道南侧梨子坡 
综合 14.97 出让 

2053-5-27

（终止日期） 
33 

10 

梨子坡国际

汽车城第二

栋 J211 

萍国用（2012）

第 102387号 

贺建

明 

开发区安源大

道南侧梨子坡 
综合 20.18 出让 

2053-5-27

（终止日期） 
33 

3、建筑物基本状况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估价对象名称（坐落）、

产权证编号、权利人、房屋结构、建筑年代、房屋层数、建筑面积、用途等

详见下表 3。 

房屋权益状况一览表 
表 3 

序号 估价对象名称（坐落） 产权证号 权利人 
房屋结

构 

建筑年

代（年） 

房屋

层数 

建筑面积

（平方

米） 

设计用

途 

1 
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工

业大道恒通花园 33栋 

萍房权证开字第

2009001562号 
贺建明 混合 2007 3/13 183.17 住宅 

2 

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安

源大道梨子坡国际汽车

城第二栋 A2121 

萍房权证开字第

2012000353 号 
贺建明 钢混 2004 1/3 62.07 非住宅 

3 

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安

源大道梨子坡国际汽车

城第二栋 A2122 

萍房权证开字第

2012000352 号 
贺建明 钢混 2004 1/3 62.07 非住宅 

4 

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安

源大道梨子坡国际汽车

城第二栋 A2123 

萍房权证开字第

2012000351 号 
贺建明 钢混 2004 1/3 62.07 非住宅 

5 

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安

源大道梨子坡国际汽车

城第二栋 A2125 

萍房权证开字第

2012000349 号 
贺建明 钢混 2004 1/3 62.07 非住宅 

6 

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安

源大道梨子坡国际汽车

城第二栋管理间 2 

萍房权证开字第

2012000387 号 
贺建明 钢混 2004 1/3 32.07 非住宅 

7 

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安

源大道梨子坡国际汽车

城第二栋管理间 3 

萍房权证开字第

2012000388 号 
贺建明 钢混 2004 1/3 32.07 非住宅 

8 

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安

源大道梨子坡国际汽车

城第二栋 B2117 

萍房权证开字第

2012000350 号 
贺建明 钢混 2004 1/3 47.91 非住宅 

9 

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安

源大道梨子坡国际汽车

城第二栋 B2118 

萍房权证开字第

2012000348 号 
贺建明 钢混 2004 1/3 47.91 非住宅 

10 

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安

源大道梨子坡国际汽车

城第二栋 J211 

萍房权证开字第

2012000347 号 
贺建明 钢混 2004 1/3 64.59 非住宅 

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 1-10均已被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查封，其中估

价对象 1室内装修情况为精装，用于居家自住，外部观察建筑物新旧程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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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通风采光较好；估价对象 2-10整体装修利用（中装，长安跨越 4S店），

外部观察建筑物新旧程度较新，通风采光较好。 

五、价值时点 

根据估价委托人所出具的委托书及《房地产估价规范》要求，估价师于

2020年 5月 26日进行现场查勘，故确定价值时点为 2020年 5月 26日，且

该价值时点符合委托方对估价报告、估价价值、估价目的的使用要求。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的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在本次估价假

设和限制条件下形成的客观合理价格，即市场价值。 

七、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过程中，遵循的主要原则有：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公

直地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 

2、合法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

格。 

3、价值时点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

的价值或价格。 

4、替代原则，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

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围内。 

5、最高最佳利用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

的价值或价格。 

八、估价依据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4 月 8 日发布，自

2015年 12月 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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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年 6月 26日

发布，2014年 2月 1日起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2

号，2019年 8月 26日修正，2020年 1月 1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2019 年 8 月 26 日修正，2020 年 1 月 1 日施

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2 号，2007

年 3月 16日）；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

释〔2004〕16号 2004年 11月 15日）； 

7、《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 132 号 2016 年

3月 2日）； 

8、国家、地方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9、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司法评估委托书》[（2020）赣 0302

执 181号] ； 

10、《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 

11、估价人员现场勘察、市场调查所取得的资料及估价人员的专业经验。 

九、估价方法  

1、估价方法的确定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等，通行的评估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剩余

法、成本法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认真分析所掌握的资料并对估价对象进

行实地勘察后，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及本身的实际情况，遵照国家标准《房

地产估价规范》，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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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较法：估价对象 1 当地类似物业很多，且区域内房地产交易市场

上该类物业交易案例多，因此可采用比较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 2-10为商业

物业，区域内房地产交易市场上该类物业交易案例较少，故不宜采用比较法

进行评估。 

(2)收益法：估价对象 1为萍乡市住宅物业，周边同类型物业出租较少，

同时所在区域租售比较低，当前租金水平，难以反映现行房地产市场价值，

故本次评估不选取收益法进行估价；估价对象 2-10所在区域内存在较多数量

相类似经营性房地产，可通过相关资料测算估价对象净收益，且整体收益期

可以确定，故可采用收益法。 

(3)成本法：估价对象均为楼房的一部分，不是独立开发建设的整体房地

产，故不适宜以采用成本法。 

(4)假设开发法：估价对象均属已建成物业，本次估价是以现状用途使用

对其价值最为有利为前提进行估价，不适宜更新改造、改变用途、重新开发，

故不适宜采用假设开发法。 

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及本身的实际情况，遵照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

范》，经研究，在此次评估中，选取比较法和收益法作为本次估价采用的基

本方法来求取估价对象价值。 

十、估价结果 

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工作程序，运用科学的估价方

法，仔细考察估价对象的建筑特征及使用和维护情况，经过全面与细致的测

算，并结合估价经验和对影响物业价值的因素分析，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

点 2020年 5月 26日的市场价值为 535.71万元，人民币大写：伍佰叁拾伍万

柒仟壹佰元整，具体详见《估价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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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汇总表 

表 4                                                              币种：人民币         

                      估价方法及结果 

估价对象及结果 

测算结果 测算结果 
估价结果 

比较法 收益法 

估价对象 1 
总价(万元) 120.62  - 120.62  

单价(元/㎡) 6585 - 6585 

估价对象 2 
总价(万元) - 73.86  73.86  

单价(元/㎡) - 11900 11900 

估价对象 3 
总价(万元) - 73.86  73.86  

单价(元/㎡) - 11900 11900 

估价对象 4 
总价(万元) - 73.86  73.86  

单价(元/㎡) - 11900 11900 

估价对象 5 
总价(万元) - 73.86  73.86  

单价(元/㎡) - 11900 11900 

估价对象 6 
总价(万元) - 21.31  21.31  

单价(元/㎡) - 6645 6645 

估价对象 7 
总价(万元) - 21.31  21.31  

单价(元/㎡) - 6645 6645 

估价对象 8 
总价(万元) - 25.54  25.54  

单价(元/㎡) - 5331 5331 

估价对象 9 
总价(万元) - 25.54  25.54  

单价(元/㎡) - 5331 5331 

估价对象 10 
总价(万元) - 25.95  25.95  

单价(元/㎡) - 4017 4017 

汇总评估价值 
总价(万元) 535.71 

平均单价(元/㎡) 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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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参加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聂一虹 3619970034  年   月   日 

黄文欢 3620030028  年   月   日 

谢泽仪 3620140011  年   月   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2020年 5月 26日 

十三、估价作业日期 

2020年 5月 26日至 2020年 6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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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一：估价委托书复印件 

附件二：估价对象位置图 

附件三：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附件四：估价对象权属证明复印件 

附件五：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六：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 

附件七：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估价资格证书复印件 


